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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度

会计监督检查报告
为规范预算单位会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和单位经济活动的规范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梁财字〔2019〕119号）文件要求，德宏州财政局组成检查组，于2019年11月26日进驻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河公司”），对该单位2018年财务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的重点包括：一是会计核算不实，特别是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失效；骗取套现、挪用、侵占、浪费国家财政补助资金；违规使用发票；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贯彻执行等问题。二是关注会计核算的标准化、信息化，内控制度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违规出具各类举债担保；四是是否存在“小金库”等问题进行检查。
一、被检查单位基本情况及总体检查结论
(一)单位基本情况

鑫河公司位于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遮岛镇南甸路50号，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122MA6K30571Y，注册资本： 13,831.31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恩田，成立日期： 2015年09月29日，经营范围： 资本管理、项目投资、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未明确禁止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开户基本情况
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开设8个账户，分别是：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至2018年12月31日账户余额
	该账户主要用途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盈江县支行
	20353312300100000276221
	67,897,276.98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专户

	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5500012549091012
	4,850,983.15
	国开行易地扶贫搬迁专项建设基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盈江县支行
	20353312300100000277351
	1,993,464.92
	基础设施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

	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5500008415430012
	4,376,163.08
	梁河县鑫河发放农户贷款账户

	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5500012552040012
	31,588,921.92
	梁河县易地搬迁农户贷款本息回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盈江县支行
	20353312300100000181481
	14,495,700.94
	基本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盈江县支行
	20353312300100000188421
	0.00
	专用存款账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盈江县支行
	20353312300100000194231
	82,990.02
	农业发展银行项目资本金


（三）内部控制情况  

鑫河公司制定了《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各项业务流程参照该制度及国家其他相关制度执行。 

（四）总体检查结论

鑫河公司2018年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但仍然存在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等问题。
二、被检查单位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1.报账主体不明确

2018年3月0027#凭证，付中国电信勐养银河村等3个安置点光缆标线迁改费204,215.00元。后附三张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NO：17796398、17796399、1771583）购买方均为：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

2018年3月0029#凭证、2018年2月0024#凭证也存在上述相同情况。

以上应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
2.跨期报账

2018年2月0021#凭证，付瑞丽市宏业路桥遮岛柳河村工程款1,900,000.00元。后附增值税普通发票（NO：17451985、17451986）两张，报账单填制日期为2018年2月，开票日期均为2017年12月。

2018年2月0023#凭证，付保山天宇建筑设计实施方案费307,600.00元。后附增值税普通发票（NO：05874004、05874002）两张，合计金额41,600.00元，报销单填制日期为2018年2月，开票日期均为2017年9月。

2018年2月0026#凭证、2018年2月0027#凭证、2018年2月0028#凭证也存在上述相同情况。

以上行为不符合《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第十五条 行政单位对于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不得提前或者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会计年度为自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3.缺少相关明细

2018年3月0011#凭证，付业务接待费（餐费）400.00元。后附原始凭证中缺少餐费明细（菜单）。2018年1月0005#凭证也存在相同情况。

2018年5月0007#凭证，付杨恩田报销差旅费320.00元，后附原始凭证中缺少住宿明细。

以上行为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四十八条 原始凭证的基本要求是：“（一）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凭证的名称；填制凭证的日期；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经办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的规定。
4.原始凭证有涂改痕迹

2018年12月0002#凭证，付接待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考核组350.00元。后附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接待审批单用餐人数处有涂改痕迹。

以上行为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五十一条 如果在填制记账凭证时发生错误，应当重新填制。已经登记入账的记账凭证，在当年内发现填写错误时，可以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注明“注销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同时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注明“订正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如果会计科目没有错误，只是金额错误，也可以将正确数字与错误数字之间的差额，另编一张调整的记账凭证，调增金额用蓝字，调减金额用红字。发现以前年度记账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用蓝字填制一张更正的记账凭证。”的规定。

5.其他关注到的事项

2018年3月0007#凭证，提现20,000.00元。无提现审批。2018年1月0009#凭证、2018年12月0008#凭证、2018年0004#凭证、2018年5月15#凭证也存在相同情况。
 三、处理建议

（一）对于报账主体不明确的问题，建议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执行。
（二）对于跨期报账以及跨期做账的问题，建议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相关条例执行。

（三）对于缺少相关明细的问题，建议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加强各部门相关报账人员责任意识，做到对于住宿费应要求酒店提供旅客登记表（入住时间、退房时间、房间号、住宿人数等明细）；对于购买食品应要求销货方提供购买食品清单；对于外出用餐应要求餐馆提供用餐明细（菜单）写明菜名、数量、金额等。

（四）对于原始凭证涂改的问题，建议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在发现在当年内已经登记入账的记账凭证填制错误时，可以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注明“注销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同时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注明“订正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

对于关注到的其他事项中，提现无审核审批手续的问题，从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建议梁河县鑫河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制定相应的提现审核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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